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院处

本字〔2021〕37号

关于开展2021年度校级
教材建设资助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决定开展2021年度教材建设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申报要求

（一）申报范围

1.教材立项主要针对学校本科、研究生和成人教育等相关课程教材等。

2.学校重点支持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以及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填补学科空白的前沿教材，反映我校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成果的教材，具有学科竞争力的系列教材，适应国家发展战

略需求的相关学科紧缺教材，校企合作教材，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多种介质综合运用、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等。

（二）申报要求

1.教材立项申请人本次只允许申报1项。

2.教材立项申请人优先选择主讲过相应课程2轮（含2轮）以上的教师。

3.已获校级教材和其他各种规划教材立项支持而教材尚未出版(已向出版社交稿者除外)的申请人不得申报新的教材立项。

4.各学院应认真检查已获得各种立项教材的编写情况，督促已出版教材的作者交一本样书到本科生院课程教材中心。

二、立项教材的完成期限和出版

出版期限为2023年12月31日。立项教材应由老师自愿优先选择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但如果未确定出版单位的教材，学校将优先推荐至与我校签约合作关系的出版社出版。
三、申报程序

（一）各学院根据本学院教材建设规划，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符合教学基本要求的特色教材。鼓励学院积极动员我校院士、学科带头人、知名教授编写教材。
（二）各学院在个人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经过学院教材工作组评审确定重点建设项目推荐到学校。

（三）各学院填报《2021年立项教材申报汇总表》（简称“立项教材汇总表”）（见附件1，一式一份）。该汇总表上的项目顺序，视为学院评审产生的先后次序。

（四）申报人应如实填写《2021年立项教材申请表》（简称“立项教材申请表”）。（见附件2，一式二份）。
（五） 各学院填报《2021年我校已立项教材完成情况检查表》（简称“检查表”）。（见附件3，一式一份）。

（六）请各学院将纸质的申报材料（附件1、2、3）加盖学院党委章和公章，并由本学院党委书记及主管教学负责人签字后，按照规定时间报送。

（七）本科生教材报送至本科生院课程教材中心（新校区办公楼201办公室）。同时将申报材料（附件1、2、3）的电子版发送至kcjc@xidian.edu.cn。

研究生教材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新校区办公楼711办公室）。同时将申报材料（附件1、2、3）的电子版发送至pyb@mail.xidian.edu.cn

四、评审程序

（一）学院教材工作组对立项申请项目聘请专家评议，组织集体讨论，经过学院党委把关后签署意见，并对申报教材进行排名，确认立项名单，分别报本科生院课程教材中心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二）本科生院课程教材中心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负责对各学院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向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初审意见，提交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
（三）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对已通过初审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要求聘请专家审读、组织会议评议、学校党委把关。在认真评审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产生年度学校资助的立项教材。

（四）评审结果公示3天，无异议后正式行文确定。
五、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26日（周一），过期不予受理。

六、资助说明

为鼓励教师编写优质教材,校级立项教材将给予相应资助经费，用于教材编写和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以及教材出版印数超过100万册的教材，鼓励进行教材修订或再版，参照校级重点项目给予资助。

为了保证经费资助到位，同时确保项目高质量按期完成，教务处、出版社、主编所在单位及主编本人签订四方协议，作为各方相互制约、监督、监查的依据。项目负责人在接到立项通知后，应按核定的经费数额签订协议书（一式四份）。逾期不签者视为自动放弃立项。

七、结题验收
凡校级立项教材，公开出版时，必须在教材的扉页或前言中标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材建设基金资助项目”字样。

    教材出版之后，需向本科生院课程教材中心送交一本样书结题。

学校鼓励教师在编写纸质教材的同时,加强与教材有关的网络资源的建设，使教材编写能适应网上资源建设发展的趋势。

通知及附件可在我校“教务处网页（http://jwc.xidian.edu.cn/）”查看并下载，附件不随文印发。请各有关学院高度重视、积极宣传、精心组织，保证该项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1.2021年立项教材申报汇总表
      2.2021年立项教材申请表
      3.2021年我校已立项教材完成情况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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